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上市公司”或
“步森股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对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涉及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现将有关统计情况公
告如下:

一、新增累计诉讼、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发生的重大诉

讼、仲裁事项应当采取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计算的原则。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
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新增累计发生的诉讼、仲裁事项
涉及金额约为人民币1,783.32万元，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11.20%，达到披露标准。

上述案件中，公司主动提起起诉、仲裁的案件共计2件，金额合计为71.95万
元；公司作为被告/被申请人的诉讼、仲裁案件共计25件，金额合计为1,711.37万
元。

本次披露的诉讼、仲裁案件中，不存在单项涉案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绝对值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重大诉讼、仲裁
事项。

二、新增诉讼、仲裁事项汇总表
序号

公司主动提起起诉、仲裁的案件

1

2

-

公司作为被告/被申请人的诉讼、仲裁案件

1

2

3

4

5

6

7

8

9

知悉日期

2023 年 5
月2日

2023 年 5
月4日

-

2023 年 6
月7日

2023 年 8
月4日

2023 年 8
月16日

2023 年 8
月16日

2023 年 8
月16日

2023 年 8
月16日

2023 年 8
月16日

2023 年 8
月16日

2023 年 5
月4日

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步森股份与杨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杨某
拖欠步森股份货款，且其拒绝还款，步森
股份向贵州省息烽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及利
息353,580.47元，律师费50000元，本案诉
讼费等各项费用被告承担。

步森股份与李某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李
某鸿拖欠步森股份货款，且其拒绝还款，
步森股份向杭州市上城区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及利
息365,889.38元，律师费50000元，本案诉
讼费等各项费用被告承担。

小计

福鼎市鳕鱼服饰有限公司因与步森股份
买卖合同产生纠纷，向诸暨市人民法院起
诉，请求判令步森股份支付83054.21元及
利息，步森股份承担本案全部费用

温州申派服饰科技有限公司因与步森股
份买卖合同产生纠纷向诸暨市人民法院
起 诉 ，请 求 判 令 步 森 股 份 支 付 货 款
84300，利息 1880.36，总计 86180.36 元。
步森股份承担本案全部费用

何某英因与步森股份劳动争议，向诸暨市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请求裁决
步森股份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61515.3 元 及 工 资 88919.1 元 ，合 计
150434.4 元。并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
书。

赵某军因与步森股份劳动争议，向诸暨市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请求裁决
步森股份支付经济赔偿金293284元。

马某荣因与步森股份劳动争议，向杭州市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请求裁决
步森股份支付绩效工资28440元，绩效奖
金 87940 元，加班工资 140311 元，合计
256691元。并恢复劳动关系。

郑某辉因与浙江帛裳服饰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帛裳服饰”）劳动争议，向杭州市上
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请求
裁决支付工资 32139 元以及违法解除赔
偿金24579 元，合计56718 元。补缴2022
年4月、9月社会保险。

何某珂因与帛裳服饰劳动争议，向杭州市
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请
求裁决帛裳服饰支付提成工资154351.99
元、未休年假工资23127元、赔偿金69864
元、差旅补贴12238.05元，合计259581.04
元。补缴2022年3月社会保险。

何某军因与步森股份劳动争议，向诸暨市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请求裁决
步森股份支付加班费26123.34元、未休年
假工资22083元以及经济补偿金87824.35
元，共计136030.69元。开具解除劳动合
同证明。

王某因与步森股份股东损害纠纷，向诸暨
法院提起起诉，请求判令步森支付4万元

涉案金额
（万元）

35.36

36.59

71.95

8.30

8.60

15.04

29.33

26.67

5.67

25.96

13.60

4.00

诉讼(仲裁)
进展

二审中

一审中

-

已调解

已调解

已调解

已判决

已裁决

已裁决

双方均向法
院 起 诉 ，法

院审理中

已调解

已调解

诉讼/仲裁审理结
果及影响

一审判决：被告向
原 告 支 付 353,
580.47 元 ，利 息
15198.56 元（暂 计
23年1月10日），诉
讼费杨某负担

尚未裁决

-

步森股份于 6 月底
支付41311元、7月
底支付41311元。

步森股份于8月20
日 前 支 付 42000
元，余款 9.15 前付
清，若任一期未支
付，步森支付违约
金。

步森股份支付何某
英经济补偿及相关
补 贴 合 计 40000
元，于2022年10月
31 日前付清。双
方 劳 动 关 系 已 解
除，放弃其他一切
基于原劳动关系产
生 的 各 类 权 利 主
张。

步森股份支付赵某
军 赔 偿 金 293284
元。

步森股份支付马某
荣绩效工资 15030
元，以及绩效奖励
42000 元。驳回其
他诉求。

帛裳服饰支付郑文
辉 赔 偿 金 21226.5
元 以 及 工 资
4520.28 元 ，合 计
25746.78 元。补缴
2022年4月22日至
2022年4月30日期
间社会保险（个人
部分申请人自行承
担）。

仲裁裁决：帛裳服
饰支付何某珂赔偿
金 42453 元 、未 休
年假7356.32元，合
计49809.32元。补
缴 2022 年 3 月 23
日至2022年3月31
日 期 间 社 会 保 险
（个人部分申请人
自行承担）。驳回
其他仲裁请求。

步森股份支付何某
军经济补偿及相关
补 贴 合 计 30000
元，于 2023 年 8 月
25 日前付清。双
方 劳 动 关 系 已 解
除，放弃其他一切
基于原劳动关系产
生 的 各 类 权 利 主
张。

已结案

诉讼/仲裁
判决执行

情况

不适用

不适用

-

已履行

尚未履行

已履行

已履行

已履行

已履行

不适用

尚未履行

已履行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

合计

2023 年 5
月6日

2023 年 6
月2日

2023 年 8
月9日

2023 年 8
月9日

2023 年 8
月9日

2023 年 8
月9日

2023 年 8
月9日

2023 年 8
月9日

2023 年 8
月9日

2023 年 8
月9日

2023 年 8
月9日

2023 年 8
月9日

2023 年 8
月10日

2023 年 8
月10日

2023 年 8
月15日

2023 年 8
月15日

-

朱某英因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向绍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步森股份，请求法院
判 令 步 森 股 份 支 付 其 投 资 差 额 损 失
547599.62 元及利息，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

徐某兵因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向绍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步森股份，请求法院
判 令 步 森 股 份 支 付 其 投 资 差 额 损 失
2111575.52元及利息，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

王某宏因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向绍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步森股份，请求法院
判 令 步 森 股 份 支 付 其 投 资 差 额 损 失
161365.38 元及利息，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

易某刚因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向绍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步森股份，请求法院
判 令 步 森 股 份 支 付 其 投 资 差 额 损 失
10000 元及利息，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

王某因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向绍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步森股份，请求法院判
令 步 森 股 份 支 付 其 投 资 差 额 损 失
576894.24 元及利息，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

王某荣因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向绍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步森股份，请求法院
判 令 步 森 股 份 支 付 其 投 资 差 额 损 失
7883812.5 元及利息，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

毛某杰因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向绍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步森股份，请求法院
判 令 步 森 股 份 支 付 其 投 资 差 额 损 失
10000 元及利息，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

王某因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向绍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步森股份，请求法院判
令步森股份支付其投资差额损失 10000
元及利息，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杨某英因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向绍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步森股份，请求法院
判 令 步 森 股 份 支 付 其 投 资 差 额 损 失
10000 元及利息，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

王某婷因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向绍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步森股份，请求法院
判 令 步 森 股 份 支 付 其 投 资 差 额 损 失
85867.19元及利息，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

王某骥因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向绍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步森股份，请求法院
判 令 步 森 股 份 支 付 其 投 资 差 额 损 失
663634.22 元及利息，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

丰某宁因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向绍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步森股份，请求法院
判 令 步 森 股 份 支 付 其 投 资 差 额 损 失
31335.74元及利息，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

刘某轩因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向绍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步森股份，请求法院
判 令 步 森 股 份 支 付 其 投 资 差 额 损 失
10000 元及利息，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

吴某轩因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向绍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步森股份，请求法院
判 令 步 森 股 份 支 付 其 投 资 差 额 损 失
10000 元及利息，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

王某明因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向绍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步森股份，请求法院
判 令 步 森 股 份 支 付 其 投 资 差 额 损 失
1419847.2 元及利息，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

上海合驭资产管理中心因证券虚假陈述
责任纠纷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步
森股份，请求法院判令步森股份支付其投
资差额损失2029307.6元及利息，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

小计

54.75

211.15

16.10

1.00

57.70

788.30

1.00

1.00

1.00

8.60

66.30

3.10

1.00

18.40

141.90

202.90

1,711.37

1,783.32

已调解

已调解

诉前调解

诉前调解

诉前调解

诉前调解

诉前调解

诉前调解

诉前调解

诉前调解

诉前调解

诉前调解

诉前调解

诉前调解

诉前调解

诉前调解

-

-

已达成调解方案

已达成调解方案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

-

尚未履行

尚未履行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

-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未结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及

风险提示1、因新增诉讼、仲裁事项需支付委托律师及相关诉讼费用，将导致公司管
理费用增加。鉴于部分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
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届时的实际
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具体数据须以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为准。2、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相关案件的后续进展，积极采取各种措施，
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有关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6日

证券代码：002569 证券简称：ST步森 公告编号：2023-050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的公告

根据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上海陆享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陆享基金”）签署的销售服务代理协议，自 2023年 8月 17日
起，本公司将新增陆享基金为旗下基金的代销机构，具体代销基金如下：

代码

013423

013424

006387

006388

017075

017076

213003

013895

013896

009491

009492

010128

010129

213002

001877

013613

015859

015860

000241

213006

007581

213001

008511

008512

002482

213009

213909

010383

010384

006023

006024

009523

009524

000698

008303

008304

006675

006676

013859

013860

005962

005963

006147

006148

000794

000795

000796

000924

007579

009223

009224

010747

010748

010857

010858

008324

008325

009419

009420

009965

009966

011736

011737

000639

007577

001358

007575

006398

006399

全称

宝盈安盛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安泰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半导体产业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策略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成长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创新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发展新动能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泛沿海区域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国家安全战略沪港深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国证证券龙头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鸿利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鸿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互联网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基础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聚丰两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聚福39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科技30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龙头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品牌消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品质甄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人工智能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融源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睿丰创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先进制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现代服务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祥和9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祥乐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祥利稳健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祥明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祥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祥庆9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祥瑞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祥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祥颐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

宝盈安盛中短债债券A

宝盈安盛中短债债券C

宝盈安泰短债债券A

宝盈安泰短债债券C

宝盈半导体产业混合发起式A

宝盈半导体产业混合发起式C

宝盈策略增长混合

宝盈成长精选混合A

宝盈成长精选混合C

宝盈创新驱动股票A

宝盈创新驱动股票C

宝盈发展新动能股票A

宝盈发展新动能股票C

宝盈泛沿海混合

宝盈国家安全沪港深股票A

宝盈国家安全沪港深股票C

宝盈国证证券龙头指数发起式A

宝盈国证证券龙头指数发起式C

宝盈核心优势混合C

宝盈核心优势混合A

宝盈鸿利收益混合C

宝盈鸿利收益混合A

宝盈鸿盛债券A

宝盈鸿盛债券C

宝盈互联网沪港深混合

宝盈货币A

宝盈货币B

宝盈基础产业混合A

宝盈基础产业混合C

宝盈聚丰两年定开债券A

宝盈聚丰两年定开债券C

宝盈聚福39个月定开债A

宝盈聚福39个月定开债C

宝盈科技30混合

宝盈龙头优选股票A

宝盈龙头优选股票C

宝盈品牌消费股票A

宝盈品牌消费股票C

宝盈品质甄选混合A

宝盈品质甄选混合C

宝盈人工智能股票A

宝盈人工智能股票C

宝盈融源可转债债券A

宝盈融源可转债债券C

宝盈睿丰创新混合A

宝盈睿丰创新混合B

宝盈睿丰创新混合C

宝盈先进制造混合A

宝盈先进制造混合C

宝盈现代服务业混合A

宝盈现代服务业混合C

宝盈祥和9个月定开混合A

宝盈祥和9个月定开混合C

宝盈祥乐一年持有期混合A

宝盈祥乐一年持有期混合C

宝盈祥利稳健配置混合A

宝盈祥利稳健配置混合C

宝盈祥明一年定开混合A

宝盈祥明一年定开混合C

宝盈祥琪混合A

宝盈祥琪混合C

宝盈祥庆9个月持有混合A

宝盈祥庆9个月持有混合C

宝盈祥瑞混合A

宝盈祥瑞混合C

宝盈祥泰混合A

宝盈祥泰混合C

宝盈祥颐定期开放混合A

宝盈祥颐定期开放混合C

008336

008337

008672

008673

003715

000574

007574

015574

015575

001543

007578

001128

012815

008227

008228

001915

010139

010140

005846

006572

008684

008685

001487

012771

010751

010752

213007

213907

213917

011170

011171

007580

213010

015820

015821

001075

015389

213008

宝盈祥裕增强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祥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消费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新能源产业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新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新兴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医疗健康沪港深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盈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盈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盈旭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优势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优质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智慧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中证1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中证沪港深科技龙头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转型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资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祥裕增强回报混合A

宝盈祥裕增强回报混合C

宝盈祥泽混合A

宝盈祥泽混合C

宝盈消费主题混合

宝盈新价值混合A

宝盈新价值混合C

宝盈新能源产业混合发起式A

宝盈新能源产业混合发起式C

宝盈新锐混合A

宝盈新锐混合C

宝盈新兴产业混合A

宝盈新兴产业混合C

宝盈研究精选混合A

宝盈研究精选混合C

宝盈医疗健康沪港深股票

宝盈盈沛纯债债券A

宝盈盈沛纯债债券C

宝盈盈泰纯债债券A

宝盈盈泰纯债债券C

宝盈盈旭纯债债券A

宝盈盈旭纯债债券C

宝盈优势产业混合A

宝盈优势产业混合C

宝盈优质成长混合A

宝盈优质成长混合C

宝盈增强收益债券A

宝盈增强收益债券B

宝盈增强收益债券C

宝盈智慧生活混合A

宝盈智慧生活混合C

宝盈中证100指数增强C

宝盈中证100指数增强A

宝盈中证沪港深科技龙头指数发起式A

宝盈中证沪港深科技龙头指数发起式C

宝盈转型动力混合A

宝盈转型动力混合C

宝盈资源优选混合

投资人可在陆享基金办理本公司基金开户业务及上述基金的（认）申购等
业务，进行相关信息查询并享受相应的售后服务。

另外，我司旗下基金参与陆享基金申（认）购等费率优惠活动（只限前端收
费模式），具体折扣费率及费率优惠活动期限以陆享基金活动公告为准。上述
基金费率标准详见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
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优惠前申（认）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
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如本公司新增通过陆享基金销售的基金，默认参加上述费率优惠活动，具
体折扣费率及费率优惠活动期限以陆享基金活动公告为准，本公司不再另行公
告。

投资人在陆享基金办理上述业务应遵循其具体规定。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www.byfunds.com
客户咨询电话：400-8888-300（免长途话费）
2、上海陆享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www.luxx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1681235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

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
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
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
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
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
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8月17日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增上海陆享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旗下基金代销机构及参与相关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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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06 证券简称：华阳集团 公告编号：2023-051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超过5%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控股股东江苏华越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1、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公司控

股股东未参与本次发行，从而导致其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被动稀释。本次权益
变动不涉及增持/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
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3127号），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6,280,991股，本次发行新增股份
将于 2023年 8月 18日上市，公司的总股本由 477,476,940股增加至 523,757,931
股。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华越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华越”或“控股股
东”）未参与本次发行。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华越持有公司股份
数量保持不变，持股比例由56.7255%被动稀释至51.7131%，被动稀释比例超过5%，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江苏华越投资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股票简称

变动类型（可
多选）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A股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
的承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
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
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
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
决权的股份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华阳集团

增加□ 减少√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江苏华越投资有限公司

南京市溧水区石湫街道科创中心

2023年8月18日

增持/减持股数（万股）

0

0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
（因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270,851,352

270,851,352

-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占总股本比例

56.7255%

56.7255%

-

002906

有□ 无√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270,851,352

270,851,352

-

增持/减持比例（%）

被动稀释减少5.0125%

被动稀释减少5.0125%

占总股本比例

51.7131%

51.7131%

-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发 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江苏华越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相关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906 证券简称：华阳集团 公告编号：2023-052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因减持及

被动稀释持股比例变动超过1%的公告
持股5%以上的股东中山中科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珠海横琴中科白云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近日收到
持股5%以上股东中山中科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中科”）、珠海横
琴中科白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科白云”）（二者为
一致行动人）发来的《关于股份变动的告知函》，自前次披露减持比例达到1%至
今，即2022年7月19日至2023年8月16日期间，中山中科及中科白云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4,243,570股,该期间公司总股本因股
权激励增加 1,695,500股，中山中科及中科白云减持前后股份变动比例不到
1%。鉴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46,280,991股将于 2023年 8月 18日上市，
中山中科及中科白云未参与本次发行，其持股比例被动稀释，中山中科及中科
白云持股比例累计变动超过1%，现将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股票简称

变动类型（可多选）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中山中科

中科白云

小计（减持）

股东名称

中山中科

中科白云

小计（被动稀释）

合计

股份种类（A 股、B
股等）

A股

A股

股份种类（A 股、B
股等）

A股

A股

中山中科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珠海横琴中科白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火炬路1号（即原24栋火炬大厦）七楼704、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
路6号105室-32

2022年7月19日至2023年8月18日

华阳集团

增加□ 减少√

减持股数（股）

2,645,000

1,598,570

4,243,570

减持股数（股）

0

0

0

4,243,570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减持比例（%）
（按2022年7月18日总股本475,781,440

股计算）

0.5559

0.3360

0.8919

被动稀释比例（%）

0.5321

0.3281

0.8602

1.7521

002906

有√ 无□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中山中科

中科白云

中山中科及中科白云合计持有股
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其他 √
（因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及股权激励导致总股本增加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
被动稀释）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按2022年7月18日总股本475,

781,440股计算）

股数
（股）

30,282,253

30,282,253

0

18,638,700

18,638,700

0

48,920,953

48,920,953

0

是√ 否□
2022年6月25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比例达到
1%、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并拟继续减持股份的公告》，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
方式合计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28,530,038股（即不超过本公司2022年6月22日总
股本的6%）。其中，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之
日起15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进行，且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
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
六个月内进行，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2023年1月18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
期限届满并拟继续减持股份的公告》，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
本公司股份不超过28,570,716股（即不超过本公司2023年1月16日总股本的6%）。
其中，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
日后六个月内进行，且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通
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进行，
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本次权益变动在已披露的减持计划范围内,上述减持计划均已到期。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6.3647

6.3647

0

3.9175

3.9175

0

10.2822

10.2822

0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按2023年8月18日总股本523,757,931

股计算）

股数
（股）

27,637,253

27,637,253

0

17,040,130

17,040,130

0

44,677,383

44,677,383

0

占总股本比例（%）

5.2767

5.2767

0

3.2534

3.2534

0

8.5302

8.5302

0

特此公告。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906 证券简称：华阳集团 公告编号：2023-053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

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
持股5%以上的股东中山中科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珠海横琴中科白云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月18日披露
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并拟继续减持股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04）。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中山中科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山中科”）及珠海横琴中科白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中科白云”）（二者均为广东中科科创创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管
理的私募投资基金，为一致行动人）因其自身经营需求，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或大
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28,570,716股（即不超过本公司2023年1月 16日总股本的 6%）。其中，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将于减
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进行，且任意连续 90日内减持股份
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将于减持计划公告
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进行，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山中科及中科白云发来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
的告知函》。截至2023年8月15日，中山中科及中科白云股份减持计划时间已
届满。现根据法律法规要求，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计划期间股东减持情况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中山中科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

珠海横琴中科白云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合计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交易

集中竞价
交易

减持期间

2023 年 6 月 13 日至
2023年7月19日

2023 年 6 月 13 日至
2023年7月19日

-

减持均价
（元/股）

34.52

34.54

-

减 持 股 数
（股）

1,945,000

1,168,570

3,113,570

减持股数占 2023
年 8 月 15 日公司

总股本比例

0.4073%

0.2447%

0.6521%

减持股份来源

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前
持有的股份

中山中科及中科白云于2022年6月3日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至本公
告披露日，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2,577,370股，占公司 2023年 8月 15日总股本的2.6341%。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中山中科股权投资有
限公司

珠海横琴中科白云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按 2023 年 1 月 16 日公司总
股本476,178,610股计算）

股数(股)

29,582,253

29,582,253

-

18,208,700

18,208,700

47,790,953

47,790,953

-

占总股本比例

6.2124%

6.2124%

-

3.8239%

3.8239%

10.0364%

10.0364%

-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按 2023 年 8 月 15 日公司

总股本477,476,940股计算）

股数(股)

27,637,253

27,637,253

-

17,040,130

17,040,130

44,677,383

44,677,383

-

占总股本比例

5.7882%

5.7882%

-

3.5688%

3.5688%

9.3570%

9.3570%

-

注：本次减持计划期间中山中科及中科白云合计减持3,113,570股，占公司2023年 8月 15日总股本的 0.6521%。因公司股权激励总股本增加导致中山中
科及中科白云持股比例被动稀释，中山中科及中科白云持有公司股份较本次减
持计划前的变动比例为0.6794%。

二、其他相关说明1、本次减持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
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2、截止公告披露日，中山中科及中科白云严格遵守预披露公告披露的减持
计划，与已披露的意向、承诺或减持计划一致。3、截止公告披露日，中山中科及中科白云于2023年1月18日披露的减持计
划已实施完毕。

三、备查文件
中山中科及中科白云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惠州市华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300530 证券简称:领湃科技 公告编号:2023-096

湖南领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情况；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

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8月16日15:3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衡阳市雁峰区白沙洲工业园工业大道10号领湃新能

源
3、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3年8月16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8月16日9:15
一15:00。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6、会议主持人：公司暂无董事长，由董事于洪涛代行董事长职责，本次会议
由董事于洪涛主持7、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湖南领湃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61,253,21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35.6224％。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60,926,615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35.432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326,600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899％。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326,700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 0.190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人，代表股份 100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1％。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人，代表股份 326,6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899％。3、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董事、监事通过视频
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
师现场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会议通知中的议案，并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

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表决：
（一）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61,237,71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47％；反对15,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1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5.2556％；反对1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444％；弃
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61,237,71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47％；反对15,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日常经营销售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311,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5.2556％；反对15,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4.74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1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5.2556％；反对1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444％；弃
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控股股东湖南衡帕动力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方，已
回避表决，回避股份数量为60,926,515股。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2、律师姓名：刘渊恺、胡亦农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
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1、湖南领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关于湖南领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领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7日

证券代码:300530 证券简称:领湃科技 公告编号:2023-097

湖南领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湖南领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2023年 8月 11日以电子邮件、微信等通讯方式发出，并于2023年8月16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公司目前无董事长一职，由董事于
洪涛先生代行董事长职责，于洪涛先生召集和主持本次董事会。本次会议应出
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湖南领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陈风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其将同时担任公

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委员职务，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发布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领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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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领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领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8月16日召开了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同意 9
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公司因董事长叶善锦先生辞职，由公司董事于洪涛先
生代行董事长职责，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应选举产
生董事长同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董事会选举董事陈风华先生（简历详
见附件）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其将同时担任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
任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任期
自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特此公告。
湖南领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17日

附件：
陈风华先生简历
陈风华，男，汉族，中共党员，1968年12月出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MBA），

工程师，注册资产管理师，有证券基金从业资格，衡阳市经济协会副理事长，全
国医药行业政工协会副会长。历任衡阳针织制衣总厂厂长、党委书记，衡阳弘
信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衡阳衡一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船山英文学校董事长，
弘湘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副总、党委书记，衡阳一商行业管理办公室主任、党委书
记，启迪药业（000590）党委书记、副董事长等。

截至目前，陈风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任职外，其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
券交易所有关规定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